
桃園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及編制表沿革表 
製表日期：113.1.24(人事處製) 

序號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內容 生效日期 

1 

104.03.09 府法綜字第 1040051333 號令 訂定組織自治條例全文及編制表 104.03.11 

104.04.21 院臺綜字第 1040018394 號函 
行政院同意備查組織自治條例及

編制表訂定 
 

104.05.05 府人企字第 1040115230 號函 函請銓敘部轉陳考試院備查  

104.05.14 考授銓法五字第1043973748號函 
考試院同意備查組織自治條例及

編制表訂定 
 

2 

106.09.11 府人企字第 1060212610 號令 修正編制表 106.09.11 

106.09.13 府人企字第 1060221688 號函 函請銓敘部轉陳考試院備查  

106.09.15 考授銓法五字第1064263574號函 同意備查編制表修正  

3 

107.02.21 府人企字第 1070037750 號令 
修正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第十六

條 

另定施行

日期 

107.03.09 府人企字第 1070051789 號令 
修正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第十六

條 
107.03.15 

107.04.02 院臺綜字第 1070011013 號函 行政院同意備查組織自治條例修正  

107.04.03 府人企字第 1070078439 號函 函請銓敘部轉陳考試院備查  

107.04.11 考授銓法五字第1074371630號函 考試院同意備查組織自治條例修正  

4 

111.03.01 府人企字第 1110052101 號令 修正編制表 111.03.02 

111.03.02 府人企字第 1110053230 號函 函請銓敘部轉陳考試院備查  

111.03.08 考授銓法五字第1115430739號函 同意備查編制表修正  

5 

112.12.22 府人企字第 1120361272 號令 
修正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第十六

條 

另定施行

日期 

112.12.22 府人企字第 11203612721 號令 
修正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第十六

條 
113.01.01 

113.01.19 院臺綜字第 1131001454 號函 行政院同意備查組織自治條例修正  

113.01.22 府人企字第 1130020203 號函 函請銓敘部轉陳考試院備查  

113.01.24 考授銓法五字第1135660209號函 考試院同意備查組織自治條例修正  

 



桃園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及地方行政機 

     關組織準則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辦理本市自治事項，執行

中 

     央委辦事項並監督復興區自治。 

第三條   本府置市長，綜理市政，並指揮、監督本府所屬機關及

員 

     工；置副市長二人，襄助市長處理市政。 

第四條   本府置秘書長，承市長之命，襄理市政；置副秘書長，

襄 

     助秘書長處理業務。 

第五條   本府置參事、技監、顧問、參議，承市長之命，辦理市政

設計、撰擬及審核法案、命令、工作計畫，並備諮詢有關市政

等事項。 

第六條   本府設下列各局、處、委員會： 

              一、民政局。 

              二、教育局。 

              三、社會局。 

              四、勞動局。 

              五、財政局。 

              六、經濟發展局。 

              七、農業局。 

              八、地政局。 

              九、都市發展局。 

              十、工務局。 

              十一、水務局。 

              十二、原住民族行政局。 

              十三、交通局。 

              十四、觀光旅遊局。 

              十五、警察局。 



              十六、衛生局。 

              十七、環境保護局。 

              十八、消防局。 

              十九、文化局。 

              二十、地方稅務局。 

              二十一、法務局。 

              二十二、客家事務局。 

              二十三、青年事務局。 

              二十四、體育局。 

              二十五、捷運工程局。 

              二十六、婦幼發展局。 

              二十七、新聞處。 

              二十八、秘書處。 

              二十九、人事處。 

              三十、主計處。 

              三十一、政風處。 

              三十二、智慧城鄉發展委員會。 

              各局、處、委員會之組織規程，由本府另定之。 

第七條   本府為辦理特定業務得設立所屬二級機關，受各業務主管 

     局、處、委員會之督導；其組織規程另定之。 

第八條   本市各區設區公所，除復興區外，其組織規程另定之。 

第九條   本府得視實際需要，設置事業機構；其組織自治條例，由 

     本府另定之。 

第十條   本府為處理特定事務，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其設置要點 

     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 

       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十二條   市長辭職、去職或死亡時，由行政院派員代理。 

           市長停職時，由副市長代理，副市長出缺或不能代理時， 

       由行政院派員代理。 



           市長請假或因故不能執行職務時，職務代理順序如下： 

           一、副市長。 

           二、秘書長。 

           三、由市長指定局長一人。 

第十三條   本府設市政會議，以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市長。 

           二、副市長。 

           三、秘書長。 

           四、副秘書長。 

           五、局長、處長、主任委員。 

           六、市長指定人員。 

           市政會議由市長召集，並為主席；市長因故不能出席時， 

       由職務代理人擔任主席。 

第十四條   下列事項應經市政會議決定之： 

           一、施政計畫與預算。 

           二、本市自治法規。 

           三、提請市議會審議之議案與報告。 

           四、涉及各機關共同關係事項。 

           五、市長交辦事項。 

           六、其他有關市政之重要事項。 

第十五條   本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由本府定之。 

           本府各局、處、委員會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及乙表。 

       甲表由各局、處、委員會擬訂，報本府核定；乙表由各局、  

       處、委員會定之，報本府備查。 

第十六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本府另定之。 



桃園市政府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市長   一  

副市長 

  

二 

比照簡任第十四職

等，為地方制度法所

定 

秘書長 簡 任 
第十三職等至

第十四職等 
一 

 

副秘書長 簡 任 
第十二職等至

第十三職等 
二 

 

參事 簡 任 第十二職等 七  

技監 簡 任 第十二職等 二  

顧問 簡 任 第十二職等 四  

參議 簡 任 第十職等 十五 
內五人列簡任第十一

職等 

合              計 三十四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
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一年三月二日生效。 

 


